
附件五  
 

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  
 

協議條款及條件摘要  
 
 
社會福利署（社署）會安排成功參加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的殘疾

人士院舍 1簽訂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協議（下稱《協議》），而

院舍的營辦人必須遵守協議所列明的條款及細則。買位計劃下有

關買位的標準（即人均樓面淨面積及人手要求），以及院舍遞交的

申請表內的有關內容及服務承諾，均為《協議》生效期間殘疾人士

院舍必須遵守的條件。  
 
以下是買位協議條款及買位條件的摘要：  
 
1. 買位計劃下的高度照顧級別（類別一）的服務對象為輪候長期

護理院的精神復元人士及中度智障人士宿舍的智障人士；中度

照顧級別的服務對象則為輪候中途宿舍的精神復元人士及輔

助宿舍的智障人士╱肢體傷殘人士╱智障及視障人士╱精神

復元人士。  
 
2. 參加買位計劃的殘疾人士院舍如提供高度照顧級別（類別一）

宿位，必須在簽訂協議前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獲發為營

運屬高度照顧殘疾人士院舍的牌照；如提供中度照顧級別宿位，

則必須在簽訂協議前根據《殘疾人士院舍條例》獲發為營運屬

中度照顧殘疾人士院舍的牌照。  
 

3. 作為衡量服務表現的其中一項準則，社署列明買位計劃的全年

平均入住率為 95%。如院舍的全年平均入住率未能達至相關指

標，須提供充分理據及作出改善措施，社署會保留權利並因應

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向有關院舍買位或減少買位的數目。  
 

4. 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須遵守及執行社署所制訂的十六項「服

務質素標準」。  
 
5. 社署會安排「服務質素小組」成員在不作預先通知的情況下探

訪參加買位計劃的殘疾人士院舍，就院舍提供的設施及服務提

出意見或作出改善建議，該小組成員包括殘疾人士╱家屬╱照

 
1 包括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及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負盈虧殘疾人士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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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者及地區人士等。  
 
6. 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須接受「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專業外展

服務」；亦須按個別住客的需要，轉介他們接受日間康復服務、

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等專業服務，以及採取措施以便專業人員

（例如社康護士、社工等）探訪。  
 

7. 為加強對殘疾人士的照顧，政府已增撥資源予參與「殘疾人士

院舍買位計劃」的院舍，為有吞嚥困難的院友提供軟餐服務。

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需要按相關條款提供服務，並妥善備

存及向社署提交有關統計資料。  
 
8. 為確保資源有效運用及減低因宿位調動而對住客及院舍運作

構成的影響，社署會分階段向獲批准買位的院舍購買宿位，每

階段不多於 20 個。院舍的營辦人須確保在每個階段騰空宿位

時，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避免對非買位住客及院舍的運作構

成影響。社署會審視院舍在騰空宿位時的安排及表現，並保留

權利決定是否繼續向有關院舍買位或減少買位的數目。  
 

9. 院舍須推行申請表內的服務承諾，並須備有清晰及完備的記錄。

所有記錄均須妥善保存，以便社署作出監察。  
 

10. 買位住客的院費於《協議》內訂明，院舍的營辦人不得在《協

議》生效期間隨意調整收費及徵收與住宿及護理相關的費用，

包括個人起居照顧和護理及適當附帶提供的相關物品及服務

（超逾院舍照顧程度安排和護理項目除外）。詳情參閱附件七

收費指引。  
 
11. 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必須收納由社署安排的申請人入住買

位宿位，同時遵守社署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的一般轉介程序，

包括轉介程序工作流程及收納個案程序等。  
 
12. 已入住買位宿位的住客除非自願離開院舍，或營辦人以書面向

社署提出申請，並述明充分理由，以及獲得社署的書面同意，

否則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不得拒絕或停止為任何經社署轉

介入住的人士提供住宿及護理服務。  
 

13. 營辦人應保障低技術工人的聘用條件，透過與員工磋商，以維

持合理的工作時數及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  
 

14. 營辦人如有意搬遷、結業、更改院舍名稱／商業法律地位／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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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或合夥人、停止、縮減、中斷、更改或擴大在院舍內向殘疾

人士提供住宿及護理的業務規模、類別、種類或範圍等，必須

在進行計劃的 3 個月或之前以書面通知社署。社署會保留權利

並因應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向有關院舍買位。  
 
15. 在履行協議期間，社署或殘疾人士院舍營辦人任何一方可提前

撤銷《協議》，但必須事先給予對方不少於 3 個月的書面通知。  
 

16. 已參加買位計劃的殘疾人士院舍營辦人可於《協議》有效期屆

滿前的 2 至 3 個月，以書面方式向社署申請續約，社署會審視

有關院舍的服務表現和運作情況，並保留權利決定是否與院舍

續約。  
 

17. 獲買位的殘疾人士院舍如違反《協議》的任何條款或條件，須

按社署通知書上指明的方式及時間內作出改善，期間社署保留

權利決定是否暫緩向該殘疾人士院舍轉介申請人入住買位宿

位。如該殘疾人士院舍最終未能按社署通知書上指明的方式及

時間內作出改善，社署可於通知書指明的期限屆滿後，立即終

止與該殘疾人士院舍的《協議》。  
 

18. 為加強監管殘疾人士院舍的營運，鼓勵院舍改善服務質素，社

署已加強及優化監管措施，就院舍所涉及不符合《協議》條款

或相關指引事項的性質及嚴重程度分別發出改善建議、執行規

定或警告通知，並要求院舍就不符合《協議》條款或相關指引

的事項作出改善或糾正。  
 

19. 若「買位計劃」下的院舍持續服務表現欠佳或因觸犯《殘疾人

士院舍條例》（香港法例第  613 章）及／或《殘疾人士院舍

規例》（香港法例第  613 章，附屬條例  A）所訂任何罪行或

其他與經營院舍有直接關係的罪行而被定罪，社署有權採取制

裁措施，向有關院舍減少買位數目，甚或提前終止「買位計劃」

的合約。  
 

20. 即使申請文件及相關條款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政府保留以申

請人／機構曾經、正在或有理由相信申請人／機構曾經或正在

作出可能導致或構成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

由，取消其申請人／機構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

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

而有必要剔除有關申請人／機構。  
 

21.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政府可以立即終止《協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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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人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繼續僱用營辦人或繼

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c) 政府合理地認為上述任

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22. 就凡因《協議》產生或與《協議》有關的任何爭議或歧見，政

府及營辦人均應先行提交調解，並按當時適用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調解規則調解。  
 

23. 如有關爭議或歧見不能按【上述第﹙ 22﹚段】透過調解得到解

決，政府或營辦人一方可就有關爭議或歧見向法院提起訴訟。

政府及營辦人同意有關爭議或歧見將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

管轄權管轄。  
 
 
 
社會福利署  
康復及醫療社會服務科  
2026 年 5 月  


